
有关个体工商户的税务问题

产品名称 有关个体工商户的税务问题

公司名称 港牌宝商务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山区桃园田厦国际中心

联系电话  13826542274

产品详情

个体工商户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者家庭。

一、个体工商户在经营中所负债务的清偿原则

（一）个体工商户是以个人进行经营的，其所负债务就是个人债务，应当以其个人财产对债务承担无限
责任，与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没有关系。

（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的，无论是其收益还是负债，都是家庭共有财产，对在个体经营中负担的
债务，应当以家庭的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三）个体工商户在经营中无法区分是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应当按照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确认，
认定为家庭经营，以家庭财产承担。

按照《民法典》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
以家庭财产承担；

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没有特殊限制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申请办理个
体工商户登记，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
登记。个体工商户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与有限公司等企业主体的市场地位是平等的，其准入门槛在法律
层面是一致的。

三、个体工商户可以不开设银行账户

个体工商户可以不开设银行账户，而由投资人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收付款项；而有限公司必须设立独立
的银行账户，且要保持资金独立性，不可与投资人财产混同。



四、无法转让、不能对外投资

个体工商户无法转让，只能注销；也不能对外投资，成为公司的股东；也不能设立分支机构。

五、个体工商户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和残保金

个体工商户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也无需缴纳残疾人就业保证金。《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
15]72号)第二条规定，保障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资金。

六、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需要建账

按照《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的个体工商户，应当设置复式账：

(一)注册资金在20万元以上的。

(二)销售增值税应税劳务的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月销售（营业）额在40000元以上；从事货物生产的增
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60000元以上；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80000元以上的。

(三)省税务机关确定应设置复式账的其他情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体工商户，应当设置简易账，并积极创造条件设置复式账：

(一)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二)销售增值税应税劳务的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月销售（营业）额在15000元至40000元；从事货物生产
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30000元至60000元；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增值税纳税人月销售额在40000元
至80000元的。

（三）省税务机关确定应当设置简易账的其他情形。

七、个体工商户的业主与其投资的个体工商户之间的房产、土地的权属转移免契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2号）第
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或个体
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免征契税。

八、个体工商户业主取得的收入是“经营所得＂，不是“工资薪金所得”

按照《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5号）的规定：“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
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个体工商户的业主从个体工商户取得的收入为经营所得，如果取得名义上的
工资薪金收入等综合所得，是不能税前扣除的，要并入最终的经营所得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

九、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政策

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也可以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
法》（财税[2016]36号）规定：“第三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
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如果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享受以下税收优惠：



自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
020年第13号）自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
额未超过15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
售额后未超过15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5号)

十、哪些支出不能在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一）个人所得税税款；

（二）税收滞纳金；

（三）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四）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

(五)赞助支出；

(六)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七)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八)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5号)

十一、个体工商户无法区分生产经营的个人家庭费用，如何在税前扣除？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家庭费用。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家
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其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准予扣除。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5号)

十二、个体工商户的个人所得税有什么优惠？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征收方式，均可享受
减半政策。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



十三、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减免税额怎么计算？

减免税额=（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的应纳税额-其他政策减免税额x个体
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x(1-50％)

举例：

纳税人李某经营个体工商户C，年应纳税所得额为80000元（适用税率10％，速算扣除数1500)，同时可以
享受残疾人政策减免税额2000元，减免税额=[(80000x10％-1500)-2000]x(1-50％)=2250元。

十四、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已缴税款的，还能享受优惠政策吗？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个体工商户已经缴纳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可自动抵减以后月份的税款
，当年抵减不完的可在年度汇算时办理退税；也可直接申请退还应减免的税款。

十五、个体工商户申请代开货运发票时还预征个人所得税吗？

自2021年4月1日起，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人申请代开货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时，
税务机关不再预征个人所得税，而是由纳税人依法自行申报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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